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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对选
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对选举制度
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张勇说，理解“重新构建”，可以
把握几个要点：一是名称变化，原来是行政长官选举
委员会，现在是选举委员会；二是规模扩大，原来是
1200人，现在是1500人；三是界别增加，原来是四
大界别，现在增设了第五大界别；四是分组优化，原
来共有38个界别分组，现在增加到40个，并对其中
部分界别分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优化调整。“增加
赋权”，则是指选举委员会在继续保留选举产生行政
长官人选这项职能的同时，又赋予其两项新的职能：
一是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二是直接参
与提名所有立法会议员的候选人。

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

坚决把反中乱港势力
排除在香港特区政权机关之外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
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张勇受访指出，这两个修订草案的通
过标志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
权力、在国家层面、采用“决定+修法”的
方式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立法工作
顺利完成，具有十分重要、十分深远的政
治意义、宪制意义和法律意义。

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主要有五方面内容

他介绍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该决定规定了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
度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其中第六条授
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
一和附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
个修订草案，就是对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内
容的全面展开和具体落实。新修订的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共12条，附件二共9条，
基本保留了原来的附件一、附件二的名
称、体例和框架结构，内容进一步充实细
化，更加具有操作性，特别是针对香港回
归以来选举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制度漏洞
和缺陷作了完善性规定。概括起来，主要
有五方面内容：

一是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明确规定
了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任期和委员
身份资格等事项，进一步扩大选举委员会
的广泛代表性。选举委员会的人数由原
来的1200人扩大到1500人，组成由原来
的四大界别扩大到五大界别，每个界别
300人。选举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委员
必须由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担任。

二是明确规定了选举委员会五大界
别内各个界别分组的划分、名额分配以及
产生方式，使选举委员会的覆盖面更加广
泛，进一步增强香港社会各界的均衡参
与。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设18个界
别分组；第二界别“专业界”设10个界别
分组；第三界别“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
设5个界别分组；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
地区组织代表等界”设5个界别分组；第
五界别“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
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
表界”设2个界别分组。选举委员会委员
的产生继续沿用原来的三种方式，包括当
然委员、由提名产生的委员和由选举产生
的委员。

三是完善和扩大了选举委员会的职
能，更有利于改善行政与立法关系，落实
行政主导体制。概括来说六个字：保留、

恢复、增加，即保留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
行政长官人选的职能，恢复选举委员会
选举产生部分立法会议员的职能，增加
选举委员会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
的职能。

四是规定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
举制度。其中，基本保留原来的行政长官
选举制度，在提名机制等方面有所调整，
以确保行政长官必须由坚定的爱国者担
任；重点改革立法会选举制度，更好地平
衡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界别利益和地区
利益。立法会议员人数由 70 席增加至
90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界别选举
和分区直接选举分别产生40名、30名和
20名议员；同时对立法会选举的提名、选
民资格、选举方式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五是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制
度，确保“爱国者治港”，坚决把反中乱港
势力排除在香港特区政权机关之外。候
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参加选举委员会
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的候选
人进行资格审查。

此外，修订后的附件一、附件二还就
立法会的表决程序、两个附件的修改权等
作出规定，同时要求香港特区据此修改本
地相关选举法律，细化具体事项，并依法
组织选举活动。

以对选举委员会
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

张勇表示，这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运用宪法权力从国家层面完善香港特区
选举制度，是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
大举措。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

是：以对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
为核心，对选举制度进行总体规划设计。”
张勇说，理解“重新构建”，可以把握几个
要点：一是名称变化，原来是行政长官选
举委员会，现在是选举委员会；二是规模
扩大，原来是 1200 人，现在是 1500 人；
三是界别增加，原来是四大界别，现在增
设了第五大界别；四是分组优化，原来共
有 38 个界别分组，现在增加到 40 个，并
对其中部分界别分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了优化调整。“增加赋权”，则是指选举委
员会在继续保留选举产生行政长官人选
这项职能的同时，又赋予其两项新的职
能：一是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
员，二是直接参与提名所有立法会议员的
候选人。

他表示，对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
加赋权，是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全面
总结多年的选举实践经验后作出的重要
制度性调整，也是这次完善香港特区选
举制度的重点。选举委员会在规模扩
大、界别增加、分组优化、职能增加之后，
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社会各界参与
度更加均衡，更能体现香港社会的整体
利益和根本利益，更加符合香港作为一个
国际化、多元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
会的特点，也更加符合香港特区作为一个
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
法律地位。

“双普选”目标
仍然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既定方向

中央通过“决定+修法”的方式完善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双普选”目标是否
仍然存在？对此，张勇表示，所谓的“双普
选”目标，是指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

第六十八条所规定的民主发展目标。概
括来说，就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议员将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
原则，最终达至由普选产生的目标。这次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是香港基本法附
件一和附件二，并没有修改包括上述两个
条款在内的基本法正文。“双普选”目标仍
然是香港基本法的明文规定，仍然是香港
民主发展的既定方向。这一点没有任何
改变。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
之所以用附件加以规定，其实早在基本法
起草过程中就有过特殊考虑。这些具体
的选举事项可能会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
而需要作出适当调整，由附件加以规定比
较灵活，方便在必要时作出修改。实际
上，这两个附件在2010年就曾经作出过
修改。

他表示，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始终
支持并推动香港特区发展民主。早在
2007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作出
决定，明确规定2017年行政长官可以由
普选产生，其后立法会议员也可以由普选
产生。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一
次作出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行政长官和立
法会实现普选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些
年香港民主发展裹足不前，纷争不断，“双
普选”目标遥遥无期，完全是反中乱港势
力刻意阻挠破坏的结果。在完善香港特
区选举制度、全面实现“爱国者治港”之
后，香港民主发展的道路会越走越顺，“双
普选”目标会更早到来。

确保香港特区的管治权
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张勇还介绍说，设立香港特区候选人
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确认选举委员
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中的
候选人资格，这是确保“爱国者治港”得以
落实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广泛征求
意见过程中，内地和香港许多人士都建
议，选举制度应设置“安全阀”，阻止反中
乱港分子通过选举制度进入政权机关祸
乱香港、为所欲为，确保香港特区的管治
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全国人大高
度重视这项建议。3月11日全国人大通
过的有关决定第五条专门作出规定，新修
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对候选
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程序、要求作了进一
步规定。设置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制
度，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必然要求，也
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
同意志。下一步，香港特区应当按照全国
人大有关决定和新修订的附件一、附件二
的要求，在本地立法中对这项制度作进一
步细化完善。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和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30日上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全票通
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的产生办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
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75、76号主席
令予以公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167人出席会议，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